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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1.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旨在就多項事宜訂定條文，當中

包括：設立在財政和運作上獨立於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名為 "保險業監管局 "(下稱 "保監
局 ")的法人團體；保監局的強制執行權力；設立
保險事務上訴審裁處；以及設立取代現有自律

規管制度的保險中介人法定發牌制度。  

 
2. 公眾諮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曾於 2010年就成立保監局

的架構諮詢公眾，並於2011年發表諮詢總結及
詳細建議，進一步徵詢業界意見。此外，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曾於 2012年 10月至 2013年 1月
期 間 就 成 立 保 監 局 的 主 要 立 法 建 議 諮 詢

公眾，以及於 2013年 6月公布諮詢總結。當局
曾於 2009年至 2013年期間先後 8次諮詢保險業
諮詢委員會的意見。  
 

3. 諮詢立法會  
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曾於 2010年 7月 19日、 2011年 7月 4日
及 2013年 7月 5日諮詢財經事務委員會；委員曾
就成立保監局的建議提出多項關注。  
 

4. 結論  鑒於議員在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關注，

以及條例草案對香港保險業的深遠影響，議員

或希望成立法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詳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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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報告  
 

  條例草案的首讀日期為 2014年 4月 30日。議員可參閱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於 2014年 4月 16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
摘要 (檔號：C2/2/50C)，以了解更多詳細資料。  
 
 

條例草案的目的  
 

2.  條例草案旨在修訂《保險公司條例》(第 41章 )，以    
 

(a) 設立屬法人團體的保險業監管局 (下稱 "保監局 ")和設立
保險事務上訴審裁處；  

 
(b) 就保監局的強制執行權力及就須向保監局繳付的費用

及徵費訂定條文；  
 
(c) 就提升獲授權保險人的企業管治及就保險中介人的

發牌制度和操守規定訂定條文；及  
 
(d) 就過渡性及其他相關事宜訂定條文。  

 
 
背景  
 
3.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2段所述，成立保監局的政策
目標，是確保保險業的規管架構與時並進，促進保險業穩健

發展；為保單持有人提供更佳保障；以及符合國際保險監督聯會

的規定，訂明保險監管機構應在財政和運作上獨立於政府及

業界。  
 
4.  現時，保險業監理專員獲行政長官根據《保險公司條例》

第 4(1)條委任為保險業監督 (下 稱 "前監督 ")，履行該 條例
第 4A(1)條所訂的主要職能，即規管與監管保險業，以促進保險
業的整體穩定並保護現有及潛在的保單持有人。根據 2014年
4月 16日新聞公報的內容，保監局將會接掌保險業監理處 (下稱
"保監處 ")的規管職能；保監局成立後，保監處將隨即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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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的條文  
 
5.  條例草案第 4條修訂《保險公司條例》第 1條，建議將
《保險公司條例》改稱為《保險業條例》。  
 
成立保監局  
 
6.  條例草案建議設立保監局成為一個永久延續的法定

組織，其職能與《保險公司條例》第 4A條所訂關於前監督的職能
大致相同，但建議新增若干職能和權力，例如透過發牌制度規管

保險中介人的行為。  
 
7.  當局建議保監局由 1名主席 (非執行董事 )、 1名行政總監
(執行董事 )，及不少於 6名執行或非執行董事組成，所有成員均
須由行政長官委任。在非執行董事中，須至少有兩名董事具備

保險業的知識和經驗。  
 
8.  根據條例草案，保監局須委任業界諮詢委員會，就關乎

長期事務及一般事務向該局提供意見。保監局獲賦權設立其他

委員會，以及僱用職員和顧問。保監局可將其職能轉授予其

成員、委員會及僱員，但擬新增的附表 1D指明的職能 (包括訂立
附屬法例的職能 )不得轉授。保監局可將進行查察及進行調查以
規管認可機構 1(例如銀行的保險中介活動 )的權力轉授予金融
管理專員，但須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  
 
保監局的規管權力  
 
9.  根據條例草案，保監局將獲賦予權力，就獲授權保險人

違反條例的事宜進行調查 (例如進行查察的權力；根據裁判官
手令進入處所及搜尋、檢取和取走紀錄和文件的權力 )，以及施加
紀律制裁，包括譴責、罰款、暫時吊銷或撤銷保險中介人的牌照

或保險人的授權。  
 

                                                 
1 《銀行業條例》 (第155條 )第2(1)條將認可機構界定為銀行、有限制牌照銀行或接受
存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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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當局建議設立保險事務上訴審裁處，覆核保監局按擬

新增的附表 9作出的若干指明決定。  
 
保險中介人的發牌及規管  
 
11.  根據擬議的新制度，任何人士須領有保監局發出的

牌照，才可進行 "受規管活動 "，包括邀請或誘使任何人訂立保險
合約或作出關鍵決定，或企圖邀請或誘使任何人訂立保險合約

或作出關鍵決定 (例如就保險合約提出申請或作出建議 )。保險
代理機構及保險經紀公司的牌照申請，須附有委任負責人的

申請。負責人的委任須經保監局根據 "適當人選 "的準則 (例如
專業能力、財政穩健及在遵從法律及監管規定方面的往績 )認可。 
 
 
公眾諮詢  
 
12.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23段所述，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曾於 2011年就成立保監局的架構進行公眾諮詢，並曾於 2011年
發表諮詢總結及詳細建議，進一步徵詢業界意見。此外，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曾於 2012年 10月至 2013年 1月期間就成立保監局
的主要立法建議諮詢公眾，以及於 2013年 6月公布諮詢總結。
當局曾於 2009年至 2013年期間先後 8次諮詢保險業諮詢委員會
的意見。  
 
 
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13.  財經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當局曾於 2010年 7月 19日及
2011年 7月 4日就成立保監局的架構及詳細建議諮詢財經事務
委員會，並曾於 2013年 7月 5日就有關的主要立法建議進一步
諮詢財經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委員在上述會議席上提出

多個關注事項，包括保監局的職能、權力及經費安排；保監局

董事會成員的組成及董事會內保險業及前線從業員的代表；

保監局的規管決定、紀律懲處及有關的上訴機制；對銀行的保險

中介活動及投資相連保險產品作出的監管；保監局的人員編制

及對保監處現有職員作出的過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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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14.  鑒於議員在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關注，以及條例

草案對香港保險業的深遠影響，議員或希望成立法案委員會，

對條例草案詳加研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盧詠儀  
2014年 4月 29日  


